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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青年尤其是大学生面临就业时，遇到了不同程度

的就业歧视：“‘双一流’高校毕业”“研究生学历”“不招女

生”“35周岁以下”“没有慢性病”……针对如何减少就业

歧视问题，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建议制定反就业歧

视法。 （3月13日《中国青年报》）

由于工作性质、岗位需要
等方面原因，招聘单位对应聘
者提出一些特殊要求，这是可
以理解的，应聘者应根据不同
单位的具体要求，去应聘适合
自己的岗位。但这些特殊要
求必须有一条底线，不能无视
科学、公平等要素。

虽然目前我国对这些歧
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
如果涉及就业应聘，就可以
在反就业歧视中找到相关法
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
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
权利。又如，《就业促进法》
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
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
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
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
视；第六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
规定，实施就业歧视的，劳动
者 可 以 向 人 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又
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
员呼吁为反就业歧视立法，清
除求职路上的“拦路虎”。

可见，反就业歧视，需精
准治理。如果劳动者在就业
时，遭遇各种歧视，要注意
取得相应证据，比如相关录
音、录像、广告里涉及颜值、
属相、星座、地域的文字，劳
动合同中对颜值、属相、星
座、地域的限制等，可通过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护
自身的劳动权益。就目前的
形势而言，仅靠劳动者个体
维权，显然难以扭转就业歧
视，特别是，相关法律的缺
失，也让劳动者遭遇维权困
境。因此，立法部门应研究
制定反就业歧视的专门法律
条款，并将颜值、属相、星座、
地域等各种歧视纳入其中，
便于劳动者依法维权。

反就业歧视重在共治
汪昌莲

平等就业权是公民的基本
权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不能因民族、种族、性别、年龄、
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能力等而
受到限制。但毋庸讳言，将诸
多限制作为录用条件等已经成
为招聘单位公开的潜规则，就
业歧视屡禁不止。

近年来，我国对促进就业
平等愈加重视。从2019年的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
进妇女就业的通知》，到2020
年全国两会上，将反就业歧视
纳入检察公益诉讼范围，再到
代表委员们建议制定反就业歧
视法，一系列反就业歧视政策

的出台，体现了关爱劳动者、促
进公平就业的人文温暖。但良
政须善为，法令重在落实，消弭
就业歧视亟待正本清源，多措
并举。

为此，政府应该建立联合
约谈机制，健全司法救济机制，
强化人力资源市场监管，依法
实施失信惩戒，提高就业歧视
的违法成本；其次通过增加专
项补贴、政策和资金倾斜等手
段，激励雇主聘用女性、残障人
士等，在政策、资金上给予企业
更多扶持；此外，还要畅通维权
渠道，成立第三方监督机构，让
劳动者不再孤军奋战。

消弭就业歧视亟待标本兼治
斯涵涵

翡翠直播“越境交易”全是演戏、
老坛酸菜包竟是土坑腌制、红薯粉条
竟为廉价木薯所做……今年“3·15”
晚会上，一批不法企业被集中曝光，
让“李鬼”现出了原形，让“霸道店家”
承担了应有代价。

今年“3·15”晚会的主题是
“公平守正 安心消费”。公平是
守护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
础，是市场经济参与各方必须共同
遵守的规则。消费公平，不仅包括
消费者在公共消费中实现基本的
权益均等，还包括在个人消费中按
照消费者的意愿进行消费的权

利。然而现实中，有些商家利用自
身的市场优势，故意钻信息不对称
的空子，采取各种方法对消费者形
成不公平的交易方式。

要营造安心消费的环境，相关
职能部门既要妥善解决好消费者
一起起消费纠纷的闹心事，更要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监督市
场秩序和推动法律法规完善的进
程中，对品牌、环保、质量、物流以
及售后等环节要严格把关，逐步提
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感与满意度，
让广大消费者吃得安心、购得放
心、用得舒心。

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加强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断改善消费环
境，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的主要着
力点，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相关职能部门要发挥好监管
作用，依法监管、公正执法、平等对
待，既严厉打击制假者，也要打击
售假者，以此铲除假货滋生的环境
和土壤；企业要公平交易、公平竞
争，摒弃投机取巧行为，在提高质
量、注重品牌建设上下功夫；消费
者也要提高防范意识，规避购物风
险，理性消费，不贪图小便宜而忽
视了对生产厂家的资质等相关资

料的查看询问，一旦发觉上当受
骗，要积极举报，让自身的合法权益
得到切实保护。

帮助更多消费者维权，要防止
痛点问题久拖不决，演变成新的难
点问题，要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真
心实意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推
行监管下沉，实现精准施治、靶向
治理，让每一起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事件都“被看见”“有人管”，让消费
权益保护“不掉线”，对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问题“露头就打”，创造消费
者放心的良好环境。

消费者安心消费者安心，，市场才能充满活力市场才能充满活力

不少老年人购物特别是购买食品类商品
时，部分预包装商品上难以辨认的食品标签
成了他们选购商品的绊脚石。有的商品生产
日期既难找又难认，有的商品配料成分字体
袖珍且与包装色靠色，部分捆绑销售促销商
品甚至把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都

“藏”了起来。（3月15日《北京青年报》）
食品标签是消费者对食品最直观的认知

渠道，是消费者选购食品的重要参考。既然如
此，食品标签应该全面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对于食品标签的管理
应有更具体的要求。第一，生产日期不宜各自
为政，应统一规定标注部位，免除消费者到处
寻找之苦；第二，禁止将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
成分等有利于消费者的重要信息弱化甚至遮
挡，倡导加大字号；第三，要求企业采用激光打
印、钢印等标注生产日期，以防生产日期造假；
此外，食品标签不规范，可视同不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并加大处罚。 （何勇海）

食品标签

不该“雾里看花”

刘大锤 绘

春光浪漫山花艳，乡村赏花
人欢颜。在一片“乱花渐欲迷人
眼”的景象中，遵义各地以花为

“媒”做文章，吸引各地游客前来
赏花踏青，让许多村民从中享受
到了旅游经济的“红利”。

实际上，花只是一个媒介而
已，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赏花经
济”所带动的乡村旅游或乡村经
济四季不衰。因此如何有效利用

“赏花经济”创造的热点，借助新

媒体带来的传播效应整合乡村资
源，发展乡村产业才是重中之重。

笔者以为，赏花经济具有较
大的潜力，但如何做大做强赏花
经济，还需在做出新“花样”上下
功夫。首先，应在“花期”上做出

“花样”。既举办春天的“赏花
节”，也办好夏秋时节的“采摘
节”。其次，应在赏花经济的链条
上做出“花样”，将赏花经济与发
展当地乡村旅游、振兴乡村经济

结合起来，以市场化思路运作，引
导企业生产销售一些适销对路的
产品。通过差异化和增值服务，
提升赏花旅游附加值，保证赏花
经济可持续发展，变“赏花经济”
为“常年经济”，为实现乡村振兴
加油助力。

一花独放不是春，单一的项
目和时间支撑不了整个产业。发
展“赏花经济”，需要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以花为媒，开发丰富多彩

的旅游配套产品，延长游客的停
留时间，这样才能念好“花经”。
能不能将单次赏花游客群转变为
多次农产品消费的顾客群，是“赏
花经济”能否真正撬动更大范围
经济发展的关键。如何让“赏花
经济”的“花期”更持久，相关职
能部门应继续加大引导和扶持
力度，对“赏花经济”发展的模式
做一些赏花和美食结合，延长产
业链等新的探索。

让“赏花经济”好花常艳


